
承诺函
致：珠海市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
在我公司（“应答人”）参与贵公司组织的“珠海机场双航站楼运营模式研究评估项目”的比选活动中，现就我公司拟派往本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，作出如下郑重承诺：
我公司已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民航局关于进一步开放民航工程设计市场的通知》（建市〔2017〕66号）第四条及其附件《民航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》的相关规定，并在此承诺，我公司主要专业技术人员，其专业、数量、资质完全符合上述建市〔2017〕66号文附件中的配备标准。
我公司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，并承担因虚假承诺所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贵公司取消我公司中标资格、单方面解除合同。
特此承诺。
后附《XXX公司（应答人名称）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》

应答人名称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日期
XXX公司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
	
	1 总体规划
	2 场道
	3 助航灯光
	4 通信导航
	5 航管气象
	6 供油
	7 桥隧
	8 电子信息〔航站楼弱电〕
	9 建筑
	10 结构
	11 电气
	12 给水排水
	13 暖通空调
	14 环保
	15 概预算
	16 岩土工程
	总计

	
	
	
	
	
	
	
	
	
	建筑〔一级、二级〕
	结构〔一级、二级〕
	电气〔供配电〕
	公用设备〔给水排水〕
	
	
	
	造价
	
	

	行业资质
	甲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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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
	3
	3
	3
	2
	1
	2
	2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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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2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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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设计资质





专业设置





注册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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